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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原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4-63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公租房）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征地拆迁价格咨询
· 委托方：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黄英、叶凌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744-P01TDCR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原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4-63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公租房）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征地拆迁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原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4-63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公租房）。该项目位于西五环外，东至苹果园大街，西至金顶东街，南至苹果园路，北至琅山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项目用地面积约12744.17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2年12月6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征地拆迁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住宅用地，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用地。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住宅类六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本次咨询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途为住宅，咨询对象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期限为设定为住宅用途最高使用年期70年。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为1.87。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2年12月6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征地拆迁价格约为11246.7327万元（大写金额：壹亿壹仟贰佰肆拾陆万柒仟叁佰贰拾柒元整）（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转下页）
（本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2.比较法测算过程

根据“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土地取得费，可选用同区域或类似区域内三个（含）以上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后确定。经评估专业人员收集整理，选取的三个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置与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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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对三个项目进行比较修正，即：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原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4-63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公租房）
	系数
	石景山区首钢设备处企业利用自有用地建设共有产权房项目


	系数
	海淀区建工四建企业利用自用地建设共有产权房项目

	系数
	丰台区万泉寺住宅小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A地块

	系数

	
	石景山区苹果园路
	
	石景山区首钢园
	
	海淀区西三旗
	
	丰台区万寿寺
	

	交易时间
	2022年12月6日
	100
	2019年5月
	98.41
	2021年5月
	99.06
	2021年4月
	99.06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土地级别
	六级
	100
	六级
	100
	五级
	101
	三级
	10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2744.173
	100
	29100
	100
	156100
	97
	44300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三通
	98
	七通
	100
	七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
	9610
	8446
	7544

	比较价格
	8825
	9674
	8603
	8099


（3）求取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地面单价=8825（元/平方米）
=588（万元/亩）
土地总价 =8825×12477.173÷10000 =11246.73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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